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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515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海南机场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01 

 

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》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2023 年 3 月 20 日，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

公司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岛商业”或“甲方”）与海免（海口）

免税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口海免”或“乙方”）在海口市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约定海口海免承租日月广场项目 24,902 平方米房屋，用于经营离岛免税业务，租赁

期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其中，2023 年度保底租金为 7,500

万元，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保底营业收入，由双方另行商议

确定。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海岛商业与海口海免近日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 

 本合同为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及子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

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未触及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。为便于投资者作出价

值判断和投资决策，公司对本次合同签署情况进行自愿性披露。 

 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了

明确约定，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

场、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，敬请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签署合同情况概述 

2023 年 3 月 20 日，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

司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岛商业”或“甲方”）与海免（海口）

免税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口海免”或“乙方”）在海口市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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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海口海免承租日月广场项目 24,902 平方米房屋，用于经营离岛免税业务，租赁

期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其中，2023 年度保底租金为 7,500

万元，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保底营业收入，由双方另行商议

确定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

合同的自愿性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13）。 

海岛商业与海口海免近日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租赁期限延长，

即自 202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共计 60 个月。2024 年 1 月 1 日

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租金计算方式为保底租金或提成租金两者取其高。其中，

提成租金为：手机商品（不含配件）提成按 1%（含税）计算，其他全部商品提成按

3%（含税）计算。保底租金为：以双方原协议中约定的 2023 年保底租金 7500 万及

对应的海口海关官方信息公开发布的 2023 年度海南离岛购物总金额（即 4,376,228

万元）为基准，每年根据海口海关官方信息公开发布的当年海南离岛购物总金额与

2023 年同口径销售额的增减比例，同比例增减计算当年保底租金金额。 

二、审议程序情况 

本合同为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及子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履行

了内部审批程序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未触及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。为便于投资者作出价值

判断和投资决策，公司对本次合同签署情况进行自愿性披露。 

三、对方当事人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海免（海口）免税店有限公司 
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60100MA5T6MJH5Y 

3.法定代表人：林蕾 

4.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5.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人民币 

6.成立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8 日 

7.注册地址：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69 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

电商产业园商务中心 206-1 

8.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免税商品销售；烟草制品零售；酒类经营；食品经营（销

售散装食品）；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危险货物）；第三类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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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械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

日用百货销售；母婴用品销售；市场营销策划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广告设计、代

理；广告发布（非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）；珠宝首饰批发；第一类医疗

器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

限制的项目） 

9.履约能力分析：海口海免系上市公司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

码：601888）的控股子公司，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10.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：合同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

属于关联交易。 

四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双方 

甲方：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海免（海口）免税店有限公司 

（二）租赁期限 

原合同租赁期延长，即自 202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共计

60 个月。 

（三）租金计算标准 

1、在 2024 年-2030 年租赁期内，乙方按照本合同计算租金，如下表所示： 

租赁年度 
面积 

(㎡) 

月租金单

价(元/㎡) 

保底提

成率 
年保底租金小计(元) 

月营业收

入提成率 

2024.1.1-2024.12.31 24902 / / 当年保底租金金额=海口

海关官方信息公开发布的

当年海南离岛购物总金额

/海口海关官方信息公开

发布的 2023 年度海南离

岛购物总金额×7500 万。 

/ 

2025.1.1-2025.12.31 24902 / / / 

2026.1.1-2026.12.31 24902 / / / 

2027.1.1-2027.12.31 24902 / / / 

2028.1.1-2028.12.31 24902 / / / 

2029.1.1-2029.12.31 24902 / / / 

2030.1.1-2030.12.31 24902 / / / 

2024.1.1-2030.12.31 期间，租金计算方式为保底租金或提成租金两者取其高。其

中提成租金和保底租金计算方式分别如下： 

（1）提成租金。手机商品（不含配件）提成按 1%（含税）计算，其他全部商品

提成按 3%（含税）计算。 

计算公式为：当月提成租金金额=手机商品营业收入*1%+其他商品营业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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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3%。 

（2）保底租金。以双方原合同中约定的 2023 年保底租金 7500 万及对应的海口

海关官方信息公开发布的 2023 年度海南离岛购物总金额（即 4,376,228 万元）为基准，

每年根据海口海关官方信息公开发布的当年海南离岛购物总金额与 2023 年同口径销

售额的增减比例，同比例增减计算当年保底租金金额。 

2、因离岛免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，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保底租金水平。 

（四）其他事项 

乙方须在本补充协议签署后一年内启动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升级改造施工，且承

诺自本补充协议签署后 3 年内装修改造投入不低于 90,000,000 元，否则甲方有权提前

终止合作。 

五、履行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补充协议是双方秉承互惠共赢、协同共进及市场化、公平化原则谈判确定的。

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双

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等方面的

不确定性风险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，敬请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一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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